
 1
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2782278227822782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

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

    

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－

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3 号》）等规则

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

理解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1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拥有汽车革、鞋面革、家私革三大产品线，

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.84 亿元，同比下降 9.78%，实现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2 万元，同比下降 13.06%。其中，鞋面

革产品收入同比上涨 19.64%，汽车革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 2.90 个百

分点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内三大产品线的营业收入、毛

利率，以及同比变动情况，并分析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2）公司

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占有率情况，对比分析公司的主要竞

争优势。 

2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.72 亿元，比上年期末

增加 8.54%。其中，环保工程项目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100.78%，工

程进度 98.50%，2018 年年报披露该工程进度为 98.00%；生产线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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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118.68%，已基本安装完成，目前设备正处

于调试阶段，工程进度与 2018 年年报披露一致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环保工程项目、生产线工程项目的计划建设期、预计完工日期、预

计开工时间，以及生产线工程项目调试的具体情况、时间安排；（2）

在建工程的主要功能，以及未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对生产经营活动的

影响；（3）报告期内两项在建工程进度较慢的具体原因，是否存在

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。 

3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1841 万元，同比减少 47.23%；存货期末余额 4.8 亿元，较上期期末

增加 4424 万元；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2689 万元，其中主要为

2019 年 6月预付 2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项，后公司再次评审，认为拟

投资企业的经营业务与公司产业关联度不高，经公司研究并与对方

友好协商决定终止该项投资，该笔股权转让款已于 2019 年 7月全额

收回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

主要原因；（2）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，存货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3）

对外投资短期内即终止、前期预付款项的原因和合理性，是否涉及

关联方、是否存在以投资对外拆借资金的情形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3 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

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

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立即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前，披露

对本问询函的回复，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。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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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


